长治市平顺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

第一章 总则
　　第一、为进一步改善我县投资环境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，大打招商引资攻坚战，吸引和鼓励外来投资者来我县投资创业，在全县掀起一个以项目带动经济、项目带动产业，项目带动转型发展新高潮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县委、县政府研究，制定本优惠政策和奖励办法。
　　第二、本政策及办法适用于来我县投资的县域内外所有投资者、引荐人。
　　第三、外来投资者可以以货币、机器设备、专业技术及人才、创新团队、科技领军人物、高新技术成果以及工业产权等作为投资，来我县依法兴办独资企业、合资企业、合作企业，或以BOT、TOT等方式依法经营。
　　第四、投资重点：我县迫切需要并大力支持和鼓励引进生态效益好、产业关联度大、科技含量高、辐射带动能力强、可增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，具有前瞻性、超前性的新兴产业项目。外来投资者凡向下列行业和领域投资，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惠和奖励。
　　(一)高新技术产业。主要指电子信息、生物制品技术和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现代物流、装备制造业、加工业等。
　　(二)〖JP2〗硅系列产品开发。即以硅矿为原料，生产高纯度硅(工业硅及下游产品多晶硅、单晶硅)、有机硅、高纯度氯碳化硅、纳米二氧化硅等。
　　(三)筹造加工项目。主要指普通筹件和精密件的筹造及加工。
　　(四)材料工业。主要指大理石、花岗岩等板材的加工、石雕开发，以及工业废渣为原料的新型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等。
　　(五)焦化、电力、冶金、电石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技术环保安全提升改造，并以矿兴业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，延长矿产资源产业链。
　　(六)药材加工和生物制药项目。主要指药材的产业化开发(党参、连翘等)及生物制药。
　　(七)围绕“一村一品、一区一特、一县一业”等开发战略，特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和产业化经营项目。主要指农产品基地建设、规模养殖、大红袍花椒系列拓展、小杂粮、干鲜果、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和农畜产品加工、食品加工等。
　　(八)生态建设项目。主要指荒山、荒坡、荒沟、荒滩的开发利用。
　　(九)服务业、主要是商贸、物流、金融、证券、律师、中介和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会展、房地产、设计装饰、文化娱乐和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，批发、零售、仓储业、宾馆、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提升。
　　(十)以旅游业为龙头，带动相关产业开发。主要指我县各大旅游景区的旅游纪念品开发、旅游宾馆建设。
　　(十一)兴办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科技创新基地。
　　(十二)扩城改造、推进城镇化及社会事业建设。主要是居民住房及医院、学校、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和绿化、美化等事业建设。
　　(十三)基础设施。主要是供水、供气、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、旧城改造项目、道路和桥梁等。
　　第二章税收优惠
　　第五、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，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。
　　第六、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：
　　(一)国债利息收入;
　　(二)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;
　　第七、企业的下列所得，可以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：
　　(一)从事农、林、牧、渔业项目的所得;
　　(二)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;
　　(三)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;
　　(四)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;
　　第八、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，减按20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　　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减按15%税率征收企业所提税。
　　第九、企业的下列支出，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：
　　(一)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;
　　(二)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;
　　第十、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，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。
　　第十一、企业综合利用资源，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，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。
　　第十二、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，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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